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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以

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众
号 “法律服务” 通道已开通， 您

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 在页面

最下方留言处留下您的问题， 我
们会尽快为您解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题
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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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证上写孩子名字
老人要卖房儿女不同意

父母买房时，房产证写的是未成年子女名

字。如今子女成年后，父母想要卖房，子女不同

意，这种情况应按哪一方意愿来处理？ 肖女士

【解答】

肖女士， 您好！ 根据您所叙述的情况，

依据 《民法典》 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 变更、 转让和消灭， 经

依法登记， 发生效力； 未经登记， 不发生效

力，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同时， 该法

第二百四十条规定， 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

产或者动产， 依法享有占有、 使用、 收益和

处分的权利。 因此， 父母在买房时， 房产证

上写的是未成年子女的名字， 按照前述规定，

物权的设立经依法登记后就已经发生了效力。

现子女已成年， 若该子女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 其与父母亦无其他约定的情况下， 应

以子女本人的意愿为准。 当然， 还要看该套

房屋的所有权登记是否为子女和父母共有，

若为共有， 则父母可以主张分割， 在父母取

得该房屋的所有权后， 再行出卖该房屋。

参加培训未签合同
收管理费是否合理

我参加了一个艺考培训机构， 交钱的时

候并没有签合同， 只有收据。 现在准备退班，

对方称除了课程费外还收取百分之二十的服

务管理费， 可这事前我并不知情， 该机构收

取服务管理费是否合理？ 梁女士

【解答】

梁女士， 您好！ 据您所叙述的情况， 依

据 《民法典》 第四百九十条的规定， 当事人

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 自当事人均签

名、 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 在签名、

盖章或者按指印之前， 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

主要义务， 对方接受时， 该合同成立。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合同应当采用

书面形式订立， 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是

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 对方接受时， 该合

同成立。 同时， 该法第五百八十四条又规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

务不符合约定， 造成对方损失的， 损失赔偿

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 包括合

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但是， 不得超过

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

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因此， 您所参加

的艺考培训班， 在您交钱的时候双方并没有

签合同， 若该培训机构提供了相关的培训服

务，您也接受了，则您与该培训机构建立了培

训关系。 现您准备退班，但培训机构称除了收

取课程费外还要收取百分之二十的服务管理

费， 而此服务管理费你们双方并无相关的约

定，故培训机构只能扣除其已经提供的相关课

程费用，再收取服务管理费是不合理的。 若在

您与该培训机构就退费问题协商不成的情况

下，建议您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收货时未拆开确认
拆开发现破损严重

我在淘宝买了个两千多元的咖啡机， 收

货的时候没有拆开确认， 自动确认收货后，

拆开发现破损严重。 我现在想要退货， 卖家

只同意维修或换货， 但我想直接退货， 请问

该如何处理？ 项先生

【解答】

项先生， 您好！ 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2013 修正） 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经营

者采用网络、 电视、 电话、 邮购等方式销售

商品， 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

退货， 且无需说明理由， 但下列商品除外：

（一） 消费者定作的； （二） 鲜活易腐的；

（三） 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

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 （四） 交付的报

纸、 期刊。 除前款所列商品外， 其他根据商

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

商品， 不适用无理由退货。 消费者退货的商

品应当完好。 经营者应当自收到退回商品之

日起七日内返还消费者支付的商品价款。 退

回商品的运费由消费者承担； 经营者和消费

者另有约定的， 按照约定。 同时， 《电子商

务法》 第六十一条规定， 消费者在电子商务

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与平台内经营

者发生争议时，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积

极协助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 该法第六十条

规定， 电子商务争议可以通过协商和解， 请

求消费者组织、 行业协会或者其他依法成立

的调解组织调解， 向有关部门投诉， 提请仲

裁， 或者提起诉讼等方式解决。 因此， 您可

以通过向淘宝平台反映情况， 如若不行， 也

可以向消费者组织投诉， 甚至可以通过到法

院提起诉讼来予以解决。

家具有安装痕迹
消费者如何维权

我购买的实木家具 （四门衣柜和床） 送

货时发现有安装过的痕迹， 请问家具算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耐用商品吗？ 是否适用

举证责任倒置？ 马女士

【解答】

马女士， 您好！ 根据您所叙述的情况，

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013 修正） 第

二十三条的规定， 经营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

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

或者服务应当具有质量、 性能、 用途和有效

期限； 但消费者在购买该商品或者接受该服

务前已经知道其存在瑕疵， 且存在该瑕疵不

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除外。 经营者以广告、

产品说明、 实物样品或者其他方式表明商品

或者服务的质量状况的， 应当保证其提供的

商品或者服务的实际质量与表明的质量状况

相符。 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 计算机、 电视

机、 电冰箱、 空调器、 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

者装饰装修等服务， 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

服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 发生争议的，

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 该规定

中， 消费者在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

月内发现的“瑕疵”， 是指商品或者服务表面

不符合质量要求， 如电视机出现一些使用性

能上的故障、 新装修的地板出现裂缝等问题。

对于消费者发现的“瑕疵”， 发生争议， 由经

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 主要是指经

营者应当举证证明该瑕疵的产生不是由于商

品或者服务自身的质量问题， 否则即承担败

诉的风险。 经营者可通过证明商品或者服务

本身符合质量要求， 或者该瑕疵是由于消费

者使用不当或者外部环境因素所造成， 或者

该瑕疵是商品或者服务的正常损耗等， 完成

自身的举证责任。 因此， 建议您仍需保留您

所购买的实木家具有安装过的痕迹等相关证

据， 以便于维权。

被人哄骗借高利贷

没有财产无力偿还

【律师说法】

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王丹律师认为， 根

据林先生本人的情况和其所面临的问题， 依据

《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 具备下列条

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一） 行为人具有相

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 （二 ） 意思表示真实 ；

（三） 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不

违背公序良俗。 同时， 该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

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

效。 第一百四十五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

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 、

智力、 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

效； 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

意或者追认后有效。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

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追认。 法定

代理人未作表示的， 视为拒绝追认。 民事法律

行为被追认前， 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 撤

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林先生称自己没有

证据证明是被对方哄骗借的钱， 因此， 在借款

的当时， 他的民事行为能力尚需要证据予以明

确。 依据上述规定， 林先生在借款当时若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作为他的监护人即他的父

亲是否在世， 是否对林先生的借款行为予以确

认， 需要明确。

针对该笔借款的年利息百分之三十， 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 （2020 第二次修正） 第二十

五条的规定， 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

利率支付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但是双

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 前款所称 “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 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每月

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按照最高院

的前述规定修改前所规定的利息标准， 此年利

息也明显过高。 并且， 就林先生所述的其在借

款当时根本就没有拿到 5 万元的本金， 依据该

司法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借据、 收据、 欠

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 一般认定为本

金。 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当

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 因此， 林先生

可以实际收到的借款金额以及年利息过高， 作

为己方抗辩的理由。

如果最终法院判决林先生要归还借款， 根

据民事诉讼法 (2021 修正)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

（一）申请人撤销申请的；（二）据以执行的法律文

书被撤销的；（三） 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无

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的；（四）追索赡

养费、扶养费、抚养费案件的权利人死亡的；（五）

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

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六）人民法院

认为应当终结执行的其他情形。林先生名下无任

何财产， 又因为精神疾病没有工作， 目前是靠

低保维持生活的情况， 有可能最后该案的执行

会被裁定终结。

【事由】

今年 26 岁的林先生患有精神障碍性疾病，

但可以正常交流。 大概在 5 年前， 林先生被人

哄骗去借了高利贷， 金额为 5 万元， 年利息百

分之三十， 而且当时他拿到手的金额并不足 5

万元。 林先生拿着这笔钱出外打工， 辗转多年

如今回沪生活， 已经身无分文。

前段时间， 借款人将林先生告上法庭要他

还钱。 林先生说， “我名下没有任何财产， 又

因为有病找不到工作， 目前靠低保维持生活。”

林先生小时候父母离异， 作为监护人的父亲已

经离世， 母亲离婚后就离开了上海， 如今已经

没有联系。

林先生称， 自己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是在被

对方哄骗的情况下借的钱， 可面对现在这种情

况， 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如果被判决要

还钱， 那又该如何偿还呢？

□记者 金勇

患有精神障碍性疾病的林先生 5 年前被人
哄骗借了高利贷， 金额为 5 万元， 年利息百分

之三十。 如今， 林先生被借款方告上了法庭 ，

要求他按约定偿还债务。

林先生表示， 自己没有任何财产， 如今也

没有工作， 靠低保维持生活， 根本没有能力还

钱。 而且他的监护人已经离世， 如今自己一个

人生活。 同时， 林先生称自己当初是被骗了才

借的那笔钱， 但自己没有保留证据。 不过， 作
为一名精神障碍人士， 林先生是否应该承担还

款的民事责任呢？

律师分析认为， 根据法律规定， 林先生在

借款当时若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作为他的

监护人即他的父亲是否在世， 是否对林先生的

借款行为予以确认， 需要明确。 此外， 由于借

款利息明显高于有关部门所规定的利息标准 ，

这可以成为林先生在法庭上抗辩的理由。

律师认为， 即使最终法院判决林先生要归

还借款， 但相关法律规定， 林先生名下无任何
财产， 又因为精神疾病没有工作， 目前是靠低

保维持生活的情况， 有可能最后该案的执行会
被裁定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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